
   

u 
CCS 
 
 
 
 
 
 
 
 
 
 
 
 
 
 

ICS 79.060.10 

CCS B 7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LY 
LY/T 1575—202X 

代替LY/T1055-2002，LY/T1575-2000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 

Plybamboo for bottom boards of trucks and buses 
（报批稿） 

 

 

 

 

 

 

 

 

202×-××-××发布 202×-××-××实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发布 



LY/T 157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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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和LY/T1575-2000《汽车车厢底板用竹

篾胶合板》，与LY/T 1055-2002和LY/T1575-200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更改了标准名称（见封面，LY/T1055-2002版的封面， LY/T1575-2000版的封面）；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LY/T1055-2002版的第1章， LY/T1575-2000版的第1章）；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见第2章，LY/T1055-2002版的第1章， LY/T1575-2000版的第1章）； 

——删除了部分术语定义（见LY/T1055-2002版的3.1、3.2、3.7，LY/T1575-2000版的3.1、3.3、

3.4、3.5、3.6、3.7）； 

——更改了术语定义（见第3章，LY/T1575-2000版的3.2）； 

——更改了分类（见第4章，LY/T1575-2000版的第4章）； 

——更改了尺寸与偏差（见第5章表1、表2，LY/T1055-2002版的表1、表2、4.1.3、4.1.4、4.1.5，

LY/T1575-2000版的表1、表2、表3、表4、5.1.5、5.1.6）； 

——理化性能指标中，增加了吸水率、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强度、板面握螺钉力、燃烧性能、有

害物质释放量性能要求（见第5章表4、表5、表6、表7，LY/T 1055-2002版的表4，LY/T1575-2000版的

表6）； 

——更改了规格尺寸中长度、宽度、厚度、边缘直度的测量方法（见第6章6.1.2.1、6.1.2.2、6.1.2.3，

LY/T 1055-2002版的5.1.2、5.1.3，LY/T1575-2000版的6.1.2、6.1.3、6.1.4）； 

——增加了理化性能试验的取样图及试件要求，并增加了吸水率、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强度、板

面握螺钉力、燃烧性能、有害物质释放量性能的测试方法（见第6章6.3.2.3、6.3.2.7、6.3.2.8、6.3.2.9、

6.3.2.10、6.3.2.11、6.3.2.12、6.3.2.13）； 

——出厂检验项目增加了吸水率（见第7章7.1.1，LY/T1055-2002版的6.1.2）； 

——更改了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理化性能检验的抽样方案（见第7章表9、表10、表11，LY/T 

1055-2002版的表6、表7、6.2.1、6.2.2、6.2.3，LY/T1575-2000版的表8、表9、7.2.1.1、7.2.1.2、

7.2.1.3）； 

——更改了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理化性能检验的判定规则（见第7章7.2.2.2、7.2.3.2、7.2.4.2，

LY/T 1055-2002版的6.3，LY/T1575-2000版的7.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林业大学、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华宇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升

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宜丰县永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可

信竹木有限公司、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九川竹木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庄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金竹竹业有限公司、贵州新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杭州庄宜家具有限

公司、福建京明晟林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大庄竹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山祖工贸有限公司、江西东

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浙江庄诚竹业有限公司、江西奔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竹怡竹业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省鑫恒达车厢底板有限公司、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人造板及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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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延军、梁星宇、娄志超、俞艳、王新州、张爱文、顾水祥、詹先旭、许斌、

曹志平、徐国荣、李新德、周松珍、吴水根、吴友青、李小贤、姚连书、刘红征、谢序勤、黄锦林、夏

俐、周一帆、何华雯、蔡晓玲、吴珍梅、叶慧群、蒋永健、陈金名、陈林碧、柯清平、刘晓蓉、戴月萍、

章卫钢、肖啸、王秋怡、陈李璨。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LY/T 1055-1991于1991年首次发布，2002年第一次修订；LY/T 1575-2000于2000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LY/T 1055的第二次修订，并将LY/T1575并入了LY/T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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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专供汽车车厢底板用的竹篾胶合板和展平竹胶合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 13123—2003  竹编胶合板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35773-2017  包装材料及制品气味的评价 

GB/T 36394-2018  竹产品术语 

GB 38262-2019  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FZ/T 60045-2014 汽车内饰用纺织材料 雾化性能试验方法 

HJ 571-201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LY/T 3193-2020 竹质工程材料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394-2018、 LY/T 3193-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 plybamboo for bottom boards of trucks and buses 

以竹篾、竹条、展平竹板等为原料，按照胶合板构成原则压制而成，用于汽车车厢底板的板

材。 

3.2 

展平竹胶合板 flattened plybam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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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展平板按照胶合板构成原则压制而成的板材。 

[来源：LY/T 1660-2006，3.1.3，有修改 ] 

3.3   

竹篾胶合板 bamboo sliver panel 

竹篾按纵横交错组坯、胶合而成的竹材胶合板。 

[来源：LY/T 3193-2020 竹质工程材料术语，3.2.7] 

 3.4   

缝隙 chink 

竹篾胶合板侧面篾片之间的空隙。                        

3.5 

嵌补  patching    

在竹材胶合板上用竹条和树脂对裂缝及拼缝进行的修补。 

3.6 

展开裂缝  checks from spreading bamboo strip    

竹片展开加工造成的裂缝，其端面呈“V”形状，表面呈不规则的缝隙。 

3.7 

面、背板尺寸不足  insufficient dimension at the face and back    

局部面、背板竹片的长度和宽度尺寸小于竹胶合板幅面公称尺寸。 

3.8 

芯板尺寸不足  insufficient dimension at the crossband    

局部芯板竹片的长度和宽度尺寸小于竹胶合板幅面公称尺寸。 

4  分类 

4.1  按用途分： 

a)  货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简称货车型）； 

b)  客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简称客车型）。 

4.2  按构成单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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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简称竹篾型）； 

b) 汽车车厢底板用展平竹胶合板（简称展平型）。 

5  技术要求 

5.1 规格尺寸 

5.1.1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长度、宽度及厚度尺寸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 

5.1.2 尺寸范围及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尺寸范围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尺寸范围 允许偏差 

长度 

≤500 

500～2 500 

＞2 500 

±1 

±2 

±4 

宽度 
≤500 

＞500 

±1 

±2 

厚度 
≤15 

＞15 

±1.0 

+2.0~-1.0 

注：长度超过 2 000 mm,允许采用接长工艺接长。 

5.1.3 形位偏差 

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形位偏差的允许偏差 

项目 单位 允许偏差 

边缘直度 mm/m ≤1.0 

对角线差 mm ≤5 

翘曲度 mm/m ≤3.0 

5.2  外观质量 

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竹篾型 展平型 

正面 背面 正面 背面 

表面污染  累计不超过板面积  累计积不超过板  累计不超过板面积  累计积不超过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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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单一最大污染

面积不超过 500 mm
2
 

面积的 5% 的 1%，单一最大污染

面积不超过 500 mm
2
 

的 5% 

边角缺损 
 公称幅面内不超过

3 mm 

 公称幅面内不超

过 6 mm 

 公称幅面内不超过

3 mm 

 公称幅面内不超过 6 

mm 

分层、鼓泡 不准许 

缝隙 

 允许宽度≤0.5 mm; 

 0.5 mm<宽度≤3 mm，可填补牢固； 

 宽度>3 mm 不准许 

－ － 

残留竹青 － － 

 宽度≤5mm,允许； 

 5 mm<宽度≤8，允

许 2 处/张； 

 宽度>8 mm 不准许 

 宽度≤8mm,允许； 

 8 mm<宽度≤15，允许

2 处/张； 

 宽度>15 mm 不准许 

拼接离缝 － － 
 宽度≤2 mm,允许 

 宽度>2mm，不准许 

 宽度≤3 mm,允许 

 宽度>3 mm，不准许 

芯板叠离 － － 
 单个最大宽度≤3 mm,允许 

 单个最大宽度>3mm，不准许 

展开裂缝 

表面 － － 
 宽度≤2 mm,允许 

 宽度>2 mm，不准许 

宽度≤3 mm,允许 

 宽度>3 mm，不准许 

端面 － － 
 宽度≤5 mm,允许 

 宽度>5 mm，不准许 

面、背板尺寸不足 － －  不准许 
 ≤2 mm,允许 2处/张； 

 >2mm，不准许 

芯板尺寸不足   
≤2 mm,允许 2 处/张； 

>2mm，不准许 

嵌补 － － 
 宽度≤8 mm,允许 

 宽度>8 mm，不准许 

 宽度≤12 mm,允许 

 宽度>12 mm，不准许 

5.3 理化性能 

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理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指 标 值 

货车型 客车型 

竹篾型 展平型 竹篾型 展平型 

含水率 % 8~15 

吸水率 % ≤ 15，且无分层、起泡现象 

密度 g/cm
3
 ≥ 0.80 － ≥ 0.80 － 

浸渍剥离性能 mm 

 试件任一边

任一胶层的剥

离长度累计不

超过 25,且六

－ 

 试件任一边

任一胶层的剥

离长度累计不

超过 25,且六

－ 



LY/T 1575—202× 

5 

块试件中至少

要有五块合格 

块试件中至少

要有五块合格 

胶层剪切强度 MPa
 

－ ≥ 2.5 － ≥ 2.5 

静曲

强度 

纵向 

板厚≤15mm MPa 

≥ 90 

≥100 
≥ 60 

≥100 

板厚>15mm MPa ≥90 ≥90 

横向 

板厚≤15mm MPa 

≥ 30 

≥100 
≥ 20 

≥100 

板厚>15mm MPa ≥90 ≥90 

接缝

处静

曲强

度 

纵向 

板厚≤15mm MPa 

－ 

≥70 
－ 

≥70 

板厚>15mm MPa ≥60 ≥60 

横向 

板厚≤15mm MPa 

－ 

≥70 
－ 

≥70 

板厚>15mm MPa ≥60 ≥60 

弹性模量 纵向 MPa ≥ 8 000 － ≥ 6 000 － 

冲击韧性 纵向 kJ/m
2 

≥ 60 － ≥ 45 － 

水浸－干燥处

理后静曲强度 
纵向 MPa ≥ 30 － ≥ 30 － 

板面握螺钉力 N ≥ 800 

燃烧性能 

氧指数 % － － ≥ 26 

水平燃烧 mm/min － － 不低于 GB 38262-2019中规定的 B 

垂直燃烧 mm/min － － ≤ 100 

烟密度 - － － ≤ 75 

有机挥发物释

放量 

有机挥发物

总量 TVOC 
ug/g － － ≤ 50 

苯 ug/g － － ≤ 5 

甲苯 ug/g － － ≤ 5 

二甲苯 ug/g － － ≤ 15 

甲醛释放量 mg/m
3
 － －  应符合 GB 18580 的要求 

雾化性能 mg － － ≤ 5 

气味 —— － － ≤3.5 级 

 注：纵向指板的长度方向，横向指板的宽度方向。 

6  测试方法 

6.1  尺寸测试 

6.1.1  量具与工具 

6.1.1.1  钢卷尺，分度值 1mm。 

6.1.1.2  钢板尺，分度值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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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千分尺，分度值 0.01mm。 

6.1.1.4  塞尺，厚度为 0.02mm~1.00mm。 

6.1.2  测试方法和结果表示 

6.1.2.1  长度和宽度 

按 GB/T19367—2009 中 8.2 的规定进行，精确至 1 mm。 

6.1.2.2  厚度 

按 GB/T19367—2009 中 8.1 的规定进行，精确至 0. 1 mm。 

6.1.2.3 边缘直度 

按 GB/T19367—2009 中 8.4 的规定进行，精确至 0. 5 mm。 

6.1.2.4 翘曲度 

将板材的凹面向上放置在水平台面上，用线绳在板材或方材的凹面上分别沿两对角线方向紧

靠对角线两端点拉紧检量，用钢板尺量取最大弦高，精确至 1 mm。计算最大弦高与对角线长度的

比值，精确至 1mm/m。 

6.1.2.4 对角线差 

将板材的凹面向上放置在水平台面上，沿板两个对角线方向用钢卷尺测量，精确至 1 mm。计

算两对角线长度之差的绝对值，即为板材的对角线差，精确至 1mm/mm。 

6.2  外观质量检验 

6.2.1  检验条件 

6.2.1.1  视距为 400 mm～500 mm。 

6.2.1.2  照明光源的照度为：800 lx～1000 lx。 

6.2.2  检验方法 

根据 5.2 的规定，通过目测或测量逐张检验。 

6.3  理化性能检验 

6.3.1 样板应在存放 24 h 以上的产品中抽取。 

6.3.2 试件取样及尺寸规定 

从每张供测试的样板上，按图 1 截取四块 500mm×500mm 的试样（其中编号为 O 的两块用于

测试甲醛释放量、编号为 N 的两块用于测试有机挥发物），三块 560mm×170mm 的试样（编号为 K

用于检测垂直燃烧）及三块 600mm×600mm 的试样（编号为 Q，用于检测其他理化性能，其中胶

层剪切强度、气味的试件从余样上制取）。当样板不能满足取样需要时，允许增加同批次的样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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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满足取样要求。试件的制取位置及尺寸、数量按图 1、图 2、图 3及表 5执行，试件锯制精度

为±1mm。 

单位为毫米 

 

图 1 试样制作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图 2 竹篾型试件制作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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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展平型试件制作示意图 

表 5  理化性能测试试件尺寸、数量 

检验项目 
试件规格（长×宽） 

mm 

数量 

（个） 
试件编号 备注 

密度 50×50 3 A — 

含水率 50×50 3 B — 

吸水率 50×50 3 C — 

浸渍剥离性能 75×75 6 D — 

胶层剪切强度 试件：44×30， 

剪切面：28×30 
6 个/对胶层 — 

最少 12 个。在样板剩余的部位

锯制。 

静曲强度 

弹性模量 

长为 20h+50，但不

小于 150，宽 50 
纵横各 6 F 

h 为样板公称厚度。 

样板有接缝时，接缝需置于试件

长度方向的中线位置。 

水煮－干燥处理后

静曲强度 

长为 20h+50，但不

小于 150，宽 50 
纵向 6 G 

h 为样板公称厚度。 

样板有接缝时，接缝需置于试件

长度方向的中线位置。 

板面握螺钉力 75×50 6 H — 

冲击韧性 300×20 3 I — 

水平燃烧 356×100 6 J — 

垂直燃烧 560×170 3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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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指数 150×10 15 L — 

烟密度 25×25 3 M — 

有机挥发物 500×500 2 N — 

甲醛释放量 500×500 2 O — 

雾化性能 
直径（80±2）mm,

厚度不超过 50mm 
2 P — 

气味 25g - — 在样板剩余的部位锯制 

6.3.2  测试方法 

6.3.2.1  密度 

按 GB/T17657—2013中 4.2的规定进行。 

6.3.2.2  含水率 

按 GB/T17657—2013中 4.3的规定进行。 

6.3.2.3  吸水率 

按 GB/T17657—2013中 4.6规定的规定进行。水温为（40±2）℃，浸泡时间为 168 h。 

6.3.2.4  浸渍剥离性能 

按 GB/T17657—2013中 4.19，I类浸渍剥离试验的规定进行。 

6.3.2.5  胶层剪切强度 

按 GB/T17657—2013 中 4.17.5.2.3 规定的试验方法对试件预处理后，按 GB/T 17657—2013

中 4.18 的规定进行。 

6.3.2.6  静曲强度与弹性模量的测试 

按 GB/T17657—2013中 4.7规定的规定进行。当测试接缝处静曲强度时，接缝线需置于加载

辊正下方。 

6.3.2.7  冲击韧性 

按 GB/T17657—2013中 4.22的规定进行。 

6.3.2.8  板面握螺钉力 

按 GB/T17657—2013中 4.21的规定进行。 

6.3.2.9 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强度 

按 GB/T 13123—2003 中 7.4.4.4的规定对试件预处理后，按 GB/T 17657—2013中 4.7的规

定进行。 

6.3.2.10 燃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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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262-2019中 5的规定进行。 

6.3.2.11 有机挥发物释放量 

按 HJ 571-2010中 6.4 的规定进行。 

6.3.2.12 甲醛释放量 

按 GB 18580—2017中 5的规定进行。 

6.3.2.13  雾化性能 

按 FZ/T 60045-2014 中重量法的规定进行。 

6.3.2.14 气味 

按 GB/T 35773-2017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1.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应包括： 

a）外观质量检验； 

b）规格尺寸检验； 

c）理化性能指标中的含水率、吸水率、浸渍剥离性能、静曲强度、胶层剪切强度。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每年型式检验不少于一次；有下列情况

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定型鉴定； 

b）生产工艺和原材料、辅助材料发生较大变化时； 

c）企业停产三个月以上，再恢复生产后； 

d）用户、市场反馈、出厂检验发现较大质量问题时； 

e）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检验方法 

7.2.1 规格尺寸 

7.2.1.1 规格尺寸抽样方案 

规格尺寸的检验，采用 GB/T2828.1—2012中检查水平为 S-4，收质量限(AQL)为 6.5的正常一

次抽样，抽样方案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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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规格尺寸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N 

样本大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51-90 5 1 2 

91-150 8 1 2 

151-280 13 2 3 

281-500 13 2 3 

501-1 200 20 3 4 

1 201-3 200 32 5 6 

3 201-10 000 32 5 6 

10 001-35 000 50 7 8 

7.2.1.2 规格尺寸判定规则 

按 5.1和表 6规定对抽取的样本进行检验，如果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数，

则判定该批接收；如果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则判定该批不接收。 

7.2.2 外观质量 

7.2.2.1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采用 GB/T2828.1—2012中检查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为 4.0的正常一次抽样方案，抽

样方案见表 7。 

                      表 7  外观质量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批量范围 

N 

样本大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51-90 13 1 2 

91-150 20 2 3 

151-280 32 3 4 

281-500 50 5 6 

501-1 200 80 7 8 

1 201-3 200 125 10 11 

3 201-10 000 200 14 15 

10 001-35 000 315 21 22 

7.2.2.2 外观质量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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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5.2和表 7的规定对抽取的样本进行检验，如果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小于或等于接收

数，则判定该批接收；如果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大于或等于拒收数，则判定该批不接收。 

7.2.3  理化性能 

7.2.3.1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理化性能检验的样本应在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方案见表 8。当样本数量不能满足检验需

要时，需要增加数量以满足检验要求。初检样本检验结果有某项指标不合格时，允许进行复检一

次，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后全部合格，判为合格；若有一项不

合格，判为不合格。               

 表 8 理化性能抽样方案               单位为张 

提交检查批的成品数量 

N 

初检样本大小 

n1 

复检样本大小 

n2 

≤1 200 1 2 

1 201~3 200 2 4 

3 201~10 000 3 6 

≥10 001 4 8 

7.2.3.2  理化性能检判定规则 

    判定规则： 

a)试样的密度、含水率、吸水率、静曲强度、弹性模量、冲击韧性、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

强度、接缝处静曲强度、板面握螺钉力、胶层剪切强度的算术平均值满足标准规定要求，判定该

批竹胶合板的该项性能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b)试样的浸渍剥离性能的合格试件数大于或等于 5块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c)试样的燃烧性能、雾化性能的算术平均值满足标准规定时，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

格； 

d)试样的有机挥发物释放量、甲醛释放量、气味的测试值满足标准规定时，判定为合格，否

则判定为不合格。 

7.3  综合判定 

   样品外观质量、规格尺寸、理化性能检验均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要求 

8.1  产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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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标记应可以识别区分产品的名称、类别、产品标准号、工厂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

检验员代号、检验标记等。 

8.2  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品种、类别、规格分别包装。包装应做到产品免受磕碰、划伤和污损。对有

特别包装要求的产品，按供需协议执行。 

8.3  运输与贮存 

产品在贮运过程应平整堆放，防止受潮、污损、雨淋、曝晒和机械损伤。 

贮存时应按规格、类别分别堆放，每堆应有相应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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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承担的工作）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项目制定计划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由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63）归口。项目编号：2019-LY-102，原项目名称为：竹胶合板，后在标准审定

会上经各位专家针对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单位提出的修改标准名称意见进行讨论后决定，将

标准名称修改为：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后文采用更新名称。 

本标准项目由南京林业大学为牵头单位，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华宇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宜丰县永

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可信竹木有限公司、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九川竹木股份

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庄驰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金竹竹业有限公

司、贵州新锦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杭州庄宜家具有限公司、福建京明晟林业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大庄竹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百山祖工贸有限公司、江西东方名竹竹业有限公司、浙江

庄诚竹业有限公司、江西奔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竹怡竹业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鑫恒

达车厢底板有限公司、爱克太尔新材料（福建）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人造板及其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南京）等单位参与（见表 1）。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李延军、梁星宇、娄志超、俞艳、王新州、张爱文、顾水祥、詹先旭、许斌、曹志平、徐国

荣、李新德、周松珍、吴水根、吴友青、李小贤、姚连书、刘红征、谢序勤、黄锦林、夏俐、

周一帆、何华雯、蔡晓玲、吴珍梅、叶慧群、蒋永健、陈金名、陈林碧、柯清平、刘晓蓉、

戴月萍、章卫钢、肖啸、王秋怡、陈李璨等。 

以李延军教授为项目负责人，由牵头单位及主要协作单位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起

草人（见表 2），组成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原项目名称《竹胶合板》）标准修

订小组，共同完成标准起草编写工作。 

表 1 协作主要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1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福建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3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4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可信竹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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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过程 

（1）成立编制小组，制定修订计划，确定修订方案 

2019年 1月—2019年 2月：由李延军教授负责签订“竹藤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合同任

务书”，确定协作单位及组建起草小组。 

在南京林业大学召开了标准修订项目启动会，明确了各协作单位的责任与义务，对参编

人员进行了承担工作的分工（见表 2）；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原则，标准修订的计划与方案。 

确立了标准修订的技术路线是，在对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

LY/T1575-2000《汽车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LY/T 1574-2000《混凝土模板用竹材胶合

板》三份标准整合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法规、政策要求及行业实际需求与技术动态对标准进

行修订。（说明：原计划是对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LY/T1575-2000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及 LY/T 1574-2000《混凝土模板用竹材胶合板》三份标准

的整合，在小组征求意见及标准征求意见阶段，有专家提出，三份标准对两个行业产品的技

术要求，行业不同，对产品的技术要求也大不相同，小组认为专家提议合理正确，就以两份

标准为基础进行整合性修订。） 

编写的结构规则按照国家标准 GB/T 1.1-2009《标准化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格式进行编辑（说明，在编制过程中，GB/T 1.1-2009由 GB/T 

1.1-2020代替，所以编写规则就变更为 GB/T 1.1-2020）。 

 

表 2 参编人员及承担工作分配表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项目分工 

1 李延军 教  授 南京林业大学  总体负责 

2 梁星宇 工程师 南京林业大学 检验规则及检测方法的编写 

3 王新洲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特性参数的编写 

4 许  斌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协作单位联系，范围、引用文

件、定义与术语的编写 

5 娄志超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资料收集，分类部分的编写 

6 刘晓蓉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 资料收集，外观质量的编写 

7 俞 艳 总经理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8 曹志平 董事长 浙江可信竹木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9 顾水祥 董事长 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10 孙晓东 所长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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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爱文 总经理 福建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12 詹先旭 副总经理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13 陈林碧 总经理 福建鑫恒达车厢底板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联系，检验规则与检

测方法的验证 

（2）收集文献技术资料 

2019年 3月-5月为资料收集阶段。起草小组通过国家标准网、协作单位、行业协会等

渠道广泛收集了与本标准修订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外国标准、行业

标准，企业标准、国际技术资料、企业技术规程、技术研究资料等，最终确定了主要的参考

技术文献（见表 3 ），并对编制标准中拟采用标准的技术要求、技术性能指标及试验方法

等内容进行验证试验确定其实用性。 

表 3 参考标准资料名录 

序号 标准名称 分类 

1 GB/T 1.1-2009《标准化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导 则 

2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 产品标准 

3 LY/T1575-2000《汽车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 产品标准 

4 LY/T 1574-2000《混凝土模板用竹材胶合板》 产品标准 

5 GB/T 13123—2003《竹编胶合板》 产品标准 

6 
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检验规则 

7 GB/T 17657—2013《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方法标准 

8 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强制性标准 

9 GB/T 19367-2009《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方法标准 

10 GB 38262-2019《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强制性标准 

11 GB/T 35773-2017《包装材料及制品气味的评价》 方法标准 

12 HJ 571-2010 《环境标准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环境产品标准 

13 FZ/T 60045-2014《汽车内饰用纺织材料雾化性能试验方法》 方法标准 

14 GB/T 36394-2018《竹产品术语》 术语基础标准 

15 JG/T 156-2004《竹胶合板模板》 产品标准 

16 LY/T 3193-2020 竹质工程材料术语 术语基础标准 

（3）形成标准草案 

2019年 6月-9月起草小组在梳理收集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按照 GB/T 1.1-2020《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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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指定的结构要求和起草规则，编制

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原项目名称《竹胶合板》）标准草案，确定了基本的结构

框架（见表 4）及技术要求（见标准草案）。 

表 4 标准草案结构表 

结构序号 部分名称 条目名称 

1 封面    

2 前言    

3 正文    

3.1  范围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3  术语和定义   

3.4  分类  
 

3.5  技术要求  
 

3.5.1   规格尺寸 
 

3.5.2   外观质量 
 

3.5.3   理化性能要求 
 

3.5.3.1    
物理力学性能要求

（竹篾型、展平型） 

3.5.3.2    甲醛释放量要求 

3.6  测试方法   

3.6.1   尺寸测试  

3.6.2   外观质量检验  

3.6.3   理化性能检验  

3.7  检验规则   

3.7.1   检验分类  

3.7.2   检验  

3.7.2.1     基本要求 

3.7.2.2    规格尺寸检验 

3.7.2.3    外观质量检验 

3.7.2.4    理化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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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综合判定  

3.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

存 
  

（4）草案编制的合理性论证 

2019年 10月-2020年 2月，起草小组通过电邮、实地走访等形式向生产企业、使用企

业、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针对标准草案的结构、特性参数设置、测试方法等内容，进行了

意见征集。此次征集意见收效很大，除了对部分术语、方法等进行了编辑性修改外，此次重

点是解决了二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完善了产品特性参数的设定，生产企业提供了许多当前在生产、交易、使用中极其

重要的产品特性及检验方法（见表 5 ）。 

表 5 国家及行业对产品的新性能要求 

结构序号 部分名称 条目名称 

3.5.3   理化性能要求 
 

3.5.3.1    
物理力学性能要求：增加了吸水率、板面

握螺钉力 

3.5.3.2    客车型的防火性能要求 

3.5.3.3    
增加了客车型的有机挥发物释放量、雾气

性能、气味性能的要求 

 

二是，标准整合范围需要调整。竹胶合板范围相当宽泛，不能用两类（模板、车厢底板）

三标（LY/T 1055-2002、LY/T1575-2000、LY/T 1574-2000）来涵盖，建议缩小范围，以汽

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为目标，对 LY/T 1055-2002、LY/T1575-2000两份标准进行整合性修

订，标准名称适时变更。 

（5）参数验证 

2020年 3月—2020年 5月，起草小组开展了性能参数设定、指标值设定等方面的科学

性、合理性方面的验证工作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形成了新的标准草案。 

标准编写的指导性文件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出版了新文件。编写组组织学习了新导则，并结合新导则要求对标准草案进

行了结构要求及编写规则符合性方面的检查与修改。 

（6）实地调研，征集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年 6月－2020年 9月，起草小组成员在李延军教授的带领下，赴福建和其昌竹业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可信竹木有限公司、浙江升华云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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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安竹科技有限公司、宜丰县永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中南神箭

竹木有限公司、福建省鑫恒达车厢底板有限公司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再次对标准草案征求

意见。 

 通过实地考察，起草小组参观了生产线、了解了企业运行情况、加深了对产品生产技

术、产品质量技术要求，对标准的技术参数设置、测试方法进行了再次确定，后形成征求意

见稿、及《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原项目名称《竹胶合板》）编制说明，交由竹籐标

准技术委员会组织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 

（7）整理征集意见形成《送审稿》 

2020年 10月，征集意见结束，本次意见征集得到社会各界各位专家及企业技术人员的

大力支持，给标准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发送《征求意见表》的单位数为 36 个，其

中，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32 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

或意见的单位数：14 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无具体建议或意见的单位:18 个；

没有回函的单位数：4 个。标准小组对照意见，对《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原项目名

称《竹胶合板》）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逐条的分析，逐条修改最终形成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

胶合板》（原项目名称《竹胶合板》）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本次修改解决了一个问题，提出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技术设置方面的结构编排问题，将所有技术指标按类型整合到了一张表上，使

技术内容完全统一。原来是按竹篾型、展平竹设置物理力学性能，按客车、货车设置燃烧性

能、有机挥发物释放量、雾气性能、气味性能，这样显得结构混乱。 

提出需要审定会决定的问题，多数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 

（8）按照审定会意见修改形成《报批稿》 

2021年 3月 25日，由竹标委秘书处组织在杭州召开了标准审定会，会上与会专家对标

准逐条进行了审定，提出了合理修改意见。 

本次本次审定会重点内容是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对部分项目

名称进行了科学修改，并增加了试样取样图。 

会后编制小组按照审定会会议纪要要求，再次对标准报批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最终的标

准报批稿及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等)、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的新旧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对比情况； 

（一）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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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范化原则 

依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进行编制。 

2. 相一致原则 

在本标准中制订中，尽可能引用与现有国家、行业相关的竹材、竹制品标准相关的术语

定义，测试方法及技术参数。 

3. 符合实际应用的原则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我国目前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生产和应用实际情况，特别在对

技术性能指标规定时，充分结合目前产业实际对产品的性能需要来确定产品的技术性能指标

要求。 

4. 细化原则 

本标准在编写中充分考虑操作方便，使试验操作者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本标准。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是在整合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和 LY/T1575-2000《汽车

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的基础上，结合国内行业的要求形成。更具有科学性、时效性、适

用性。 

（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专供汽车车厢底板用的竹篾胶合板和展平竹胶合板。不包括供汽车车厢底

板使用的重组竹底板等竹材。 

（2）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标准起草小组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对照本标准的需要，在 GB/T 36394-2018《竹

产品术语》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特点，给出了 8个术语

和定义。 

（3）技术要求 

按照 GB/T 1.1-2020的要求、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特点、各企业的生产条件和产

品性能，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要求，包括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理化学

性能三方面内容。 

规则尺寸和外观质量的选择主要是通过对现有行业标准、国外汽车底板要求以及企业技

术规定进行比较和分析，同时考虑到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复杂性以及林业行业标准的

广泛适用性，最终确定了这些指标。与前版标准，主要从变化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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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尺寸（5.1） 

长度、宽度及厚度的尺寸，采用了 LY/T 1575-2000中“由供需双方协议确定”的规定。

尽管 LY/T 1055-2002 规定了基本尺寸，但考虑到车型较多，规格不一，经过调研，认为由

协议规定比较符合实际。 

长度、宽度及厚度的允许偏差采用了 LY/T1055的编辑形式，将原 LY/T 1575的长度、

宽度、厚度分别修订为一张表，显得简洁明了。 

在指标值方面，长度、厚度偏差考虑到目前基本上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绝大部分为

竹篾胶合板，而且经调研在实际应用中指标值适用可行，便采用了 LY/T 1575的规定，这样

对竹材胶合板部分尺寸范围的偏差有所放宽，但考虑到实际生活中这种产品已经非常少见，

因此影响不大，可以不予考虑。 

厚度允许偏差采用了 LY/T 1055的规定，相当于加严了竹材胶合板的允许偏差。 

形位偏差，也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编辑，保留了原标准对角线差、边缘直度、翘曲度三

个项目，只是对原表述进行了编辑性修订。指标值采用了 LY/T 1055的规定。 

——外观质量（5.2） 

本部分内容，由于在实践中没有适用性问题，本次只进行了编辑性修订，分为竹篾型与

展平型进行表述。 

——理化性能（5.3.1） 

先分货车型和客车型两大类产品，再细分竹篾型与展平型。由于竹篾型与展平型板材的

加工构成方式不同，导致两种板材的特性有明显的差异，因此物理力学性能的编制按照竹篾

型与展平型进行了分别表述。 

保留了竹篾型板材按客运型与货运型分别设置项目的规定；竹材型板材不分型号设置的

规定。 

根据对生产企业及使用企业的调研情况，以及企业的反馈资料，增加了两种板材的吸水

率、板面握螺钉力、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强度三个项目的要求。 

对展平型板的浸渍剥离的表述进行了修订，表述上更加严密科学。由“试件任一边的剥

离长度累计不超过 25”，修订为“试件任一边任一胶层的剥离长度累计不超过 25”。 

对于竹篾型板的货运型冲击韧性的指标值，经调研及相关资料显示认为制订 60kJ就可

以满足使用要求了，也利于材料的最大化利用，因为由原 80kJ 调整为 60kJ，客车型为了安

全，保持不变。 

根据调研情况增加了客运型竹胶合板燃烧性能（5.3.2）及有害物质释放量（5.3.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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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见表 6，表 7. 

（4）试样制备、检验方法 

本标准对涉及的所有指标均规定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考虑到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两

种板的性能特点，以及与现有竹胶合板的测试方法，制订了相应的制备及检验方法。重点是

增加了试件取样图及引入了车辆行业对内饰材料的环保性要求及安全燃烧性的要求。 

（5）检验规则 

本标准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前者适合于批量产品性能指标的检

验；后者适合于产品周期性的计量检验。 

（6）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略。 

三、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1、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 

由于质量项目部分是老标准项目，部分是国家对该行业对产品安全性的要求，都是经过

长期实践，具有可靠的运行性，因此没有对全部项目进行验证。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生产企

业及使用行业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方面的调研，结合实际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

有现实意义的指标，并根据验证数据、行业使用要求制订了具体的参数，测试方法明细见表

6。 

表 6 本标准试验方法明细表 

序号 标准中编号 项目 引用标准 

1 6.3.2.1 含水率 GB/T17657—2013 中 4.3 

2 6.3.2.2 密度 GB/T17657—2013 中 4.2 

3 6.3.2.3 吸水率 GB/T17657—2013 中 4.6 

4 6.3.2.4 浸渍剥离性能 GB/T17657—2013 中 4.19 

5 6.3.2.5 静曲强度、弹性模量 GB/T17657—2013 中 4.7 

6 6.3.2.6 冲击韧性 GB/T17657—2013 中 4.22 

7 6.3.2.7 板面握螺钉力 GB/T17657—2013 中 4.21 

8 6.3.2.8 水浸－干燥处理后静曲强度 GB/T 13123—200 

9 6.3.2.9 燃烧性能 GB 38262-2019 

10 6.3.2.10 有机挥发物及甲醛释放量 HJ 571-2010 中 6.4 

11 6.3.2.11 甲醛释放量 GB1858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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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6.3.2.12 雾化性能 FZ/T 60045-2014 

13 6.3.2.13 气味 GB/T 35773-2017 

2、主要技术指标验证 

  主要技术指标的设置及具体参数见表 7。 

表 7 竹胶合板的理化性能指标及参数设置表 

检验项目 单位 

指 标 值 

货车型 客车型 

竹篾型 展平型 竹篾型 展平型 

含水率 % 8~15 

吸水率 % ≤ 15，且无分层、起泡现象 

密度 g/cm
3
 ≥ 0.80 － ≥ 0.80 － 

浸渍剥离性能 mm 

 试件任一边

任一胶层的剥

离长度累计不

超过 25,且六

块试件中至少

要有五块合格 

－ 

 试件任一边

任一胶层的剥

离长度累计不

超过 25,且六

块试件中至少

要有五块合格 

－ 

胶层剪切强度 MPa
 

－ ≥ 2.5 － ≥ 2.5 

静曲

强度 

纵向 

板厚≤15mm MPa 

≥ 90 

≥100 
≥ 60 

≥100 

板厚>15mm MPa ≥90 ≥90 

横向 

板厚≤15mm MPa 

≥ 30 

≥100 
≥ 20 

≥100 

板厚>15mm MPa ≥90 ≥90 

接缝

处静

曲强

度 

纵向 

板厚≤15mm MPa 

－ 

≥70 
－ 

≥70 

板厚>15mm MPa ≥60 ≥60 

横向 

板厚≤15mm MPa 

－ 

≥70 
－ 

≥70 

板厚>15mm MPa ≥60 ≥60 

弹性模量 纵向 MPa ≥ 8 000 － ≥ 6 000 － 

冲击韧性 纵向 kJ/m
2 

≥ 60 － ≥ 45 － 

水浸－干燥处

理后静曲强度 
纵向 MPa ≥ 30 － ≥ 30 － 

板面握螺钉力 N ≥ 800 

燃烧性能 
氧指数 % － － ≥ 26 

水平燃烧 mm/min － － 不低于 GB 38262-2019中规定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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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燃烧 mm/min － － ≤ 100 

烟密度 - － － ≤ 75 

有机挥发物释

放量 

有机挥发物

总量 TVOC 
ug/g － － ≤ 50 

苯 ug/g － － ≤ 5 

甲苯 ug/g － － ≤ 5 

二甲苯 ug/g － － ≤ 15 

甲醛释放量 mg/m
3
 － －  应符合 GB 18580 的要求 

雾化性能 mg － － ≤ 5 

气味 —— － － ≤3.5 级 

 注：纵向指板的长度方向，横向指板的宽度方向。 

3、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的经济效益 

现实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对木质材料需求持续增长。增加材料供应、保

障材料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

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对竹资源的利用研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形成了从栽培到开发利用的

完整的产业链条。 

我国竹林面积约为 641 多万公顷，其中人工经营的竹林面积已达 421万公顷，蓄积量约

为 1.27 亿吨，竹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3，位居世界第一，竹材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对

缓解我国森林资源贫乏，改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意义。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机械性能

好，防水防虫，是一种新型的环保型汽车底板材料，实现了竹材优质、多功能和高附加值利

用，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其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 

进入“十三五”后，很多企业的参与大大推进了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研发利用进

度。目前，相关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但是目前国内生产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的的

标准依然使用的上本世纪初制订的两份行业标准，距今已经 20年了，严重滞后于行业的发

展，本次标准修订，将有利于产品质量的管理和国际贸易的开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

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对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LY/T1575-2000《汽车车

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标准的整合性修订，由于中国在竹制品加工领域处理国际领先地位，

因此在修订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也未测试国外样品。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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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与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相关的强制性标准主要是下列 2个标准，本标准将其进

行了指标值与测试方法等方面的全文引用处理（见表 8）：  

2、目前与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相关的行业标准主要是下列 7个标准，本文件与这些标

准的关系，有的引用了术语和定义，有的引用了测试方法（见表 8）。 

表 8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表 

序号 引用标准代号及名称 相关关系说明 备注 

1 GB 38262-2019《 客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全文引用  

2 
GB 18580-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

释放限量》 
全文引用  

3 GB/T 13123—2003  竹编胶合板 测试方法引用  

4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测试方法引用  

5 GB/T 19367-2009  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测试方法引用  

6 HJ 571-2010 环境标准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测试方法引用  

7 GB/T 35773-2017 包装材料及制品气味的评价 全文引用  

8 FZ/T 60045-2014 汽车内饰用纺织材料雾化性能试验方法 测试方法引用  

9 LY/T 3193-2020 竹质工程材料术语 术语引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无。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从 LY/T 1055《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新标准开始实施的日期起，代替 LY/T 

1055-2002《汽车车厢底板用竹材胶合板》和 LY/T1575-2000《汽车车厢底板用竹篾胶合板》。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汽车车厢底板用竹胶合板》林业行业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0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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